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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转让
办理部门：市土地与矿业权公开交易管理办公室（简称“市公开交易办”）及各镇区国土分局  
咨询电话：88382011、88361902、88327112
一、适用范围：
1、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有经济成份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企业及其他国有集体单位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2、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含个人自用）

3、 为实现抵押权进行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4、 法院裁定拍卖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二、所需资料
1、 土地使用证正本（或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

2、 委托转让合同二份、转让申请表一份
3、 宗地图纸、万分之一图、相邻宗地示意图各一份

4、 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及其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各一份(提交的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
5、 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6、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需提交工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
7、 规划建设条件及三线图
8、 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
三、办理程序














四、办理期限
1、镇区国土分局初审5个工作日，市公开交易办审批10个工作日     

2、公告期不少于15个自然日                 
五、收费项目

1、土地使用权交易服务费(根据中价函[2009]166号文执行)
 2、税费参照市国土资源局办事指引《空地买卖税费项目及标准》
六、法院裁定拍卖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城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转让由市土地与矿业权公开交易管理办公室直接负责受理，镇区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转让由镇区国土分局负责受理。
签订《成交确认书》





核对地价款收据





签订《转让合同》





竞得人缴交保证金并办理报价手续





在截止时间两家或以上报价转为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发布挂牌公告挂牌显示


系统开始接受竞投





竞买人索取


挂牌文件





土地权属人提供


土地使用权资料





制定挂牌资料





挂牌转让方案


报批





在截止时间一家报价


确定成交








出具公开交易证明书





确认土地交付








